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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陕发改办复〔2025〕271号 签发人：王青峰

对省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
第 841 号提案的答复函

陈聪委员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统筹推进西部新能源汽车之都建设的提案》

（第 841号）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
近年来，我委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充电基

础设施建设各项决策部署，锚定“构建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体

系”目标，持续完善政策支撑，深化政企协同，全力推动充电设

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协同发展，助力推进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转

型与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，已基本形成“中心城区全覆盖、

县镇乡全辐射”的充电网络布局，为西部新能源汽车之都建设筑

牢基础支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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针对您提出的“扩大新能源汽车在公交、出租、物流、环

卫等公共领域应用比例”的建议，经我委了解，在公共领域车

辆电动化方面，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正加快推进相关工作。2025

年 1—9月，全省新增或更新车辆中公交车、出租车、物流车、

环卫车新能源占比分别达 100%、98.1%、40.4%、68.2%，且持

续快速增长，公共领域绿色转型成效显著。

现就我委相关具体工作开展情况介绍如下：

一是加强充电基础设施政策指导。2024年，我委结合国家

相关文件精神及全省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情况，在广泛征求

相关省直部门、行业企业、协会意见基础上，修订《陕西省电

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管理办法》，经省政府同意后印

发。办法中明确提出“原则上新建充电基础设施应采用智能设

施，鼓励既有充电基础设施智能化改造，提升车网双向互动能

力”。同时明确“鼓励公用、专用充电设施积极参与电力需求响

应及绿电交易，开展光储充换一体站等试点示范”。

二是推进多场景充换电网络建设。一方面，指导各市（区）

编制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三年行动方案（2023—2025年），

按年度下达建设目标任务，定期协调推进难题。2025年初，我

委向各市下达年度建设目标任务 1.67万个，截至 9月底，全省

新建成公共充电桩 1.4万个，完成年度目标的 84%，累计建成

公共充电桩 9.2万个，基本实现居住区、办公区、公共停车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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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重点场景充电需求全覆盖。另一方面，全力保障个人充电桩

安装需求，联合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、国网省电力公司印发《关

于规范既有住宅小区自用充电设施安装工作的通知》《既有住宅

小区自用充电设施建设方案》等文件，破解“安装难”问题，

截至目前全省已建成个人充电桩 31.4万个，今年上半年新报装

量同比增长 200%，居住区充电保障能力显著提升。

三是强化交通干线充电基础设施布局。在省加快公路沿线

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工作专班机制下，我委加强与省交通运输厅

沟通协作，推动高速公路及国省干道沿线充电基础设施建设。

目前，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实现充电基础设施 100%全覆盖，

累计在 222个服务区建成充电桩 1749个和换电站 45座，79个

具备建设条件的国省干线服务区建成充电桩 200个，同时已在

西安、榆林等主要运输节点布局重卡专用充电站，形成关中干

线运输、陕北短途倒运的应用格局，为大功率充电、换电模式

落地提供场景支撑。

四是稳妥推进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。目前全省氢燃料

电池汽车保有量 241辆（重卡 221辆，客车 20辆），累计安全

行驶里程超 100万公里，减少碳排放超 1000吨；维纳氢能与旭

强瑞联合运营的“西安－渭南－韩城”城际氢能廊道（全程 220

公里），已有 53台氢能重卡投入常态化运行，80台氢能重卡排

产待投入；陕煤新能氢能建设的“蒲城县氢燃料电池公交示范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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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”正式投运，开通 2条线路、投入 20辆氢燃料电池公交车，

成为我省首条氢能公交线，氢能交通应用场景持续拓宽。

下一步，我委将在国家相关部门指导下，按照“科学布局、

适度超前、创新融合、安全便捷”的原则，加快构建更加完善的

充电基础设施网络，深化创新模式应用，科学编制“十五五”

充电基础设施发展规划，推动充电设施与电网、交通等基础设

施深度融合，进一步提升充电设施智能化、便捷化水平。

感谢您对我省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及新能源汽

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出的宝贵意见建议，我们将认真吸纳您的

意见建议，结合全省发展实际与未来趋势，持续优化完善相关

举措，进一步补短板、强弱项、促创新，切实满足人民群众绿

色出行充电需求，为统筹推进西部新能源汽车之都建设注入更

强动力。

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5年 10月 31日

（联系人：李航飞 电 话：029-63913130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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